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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审核函〔2020〕020091 号 

 

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、公司或中飞股份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2020 年 6 月 24 日、7 月 20 日，发行人先后披露《关于

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》称，控股股东佛山粤邦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粤邦投资）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

州分行质押所持发行人股份，相关资金用于自身资金需求或支持

发行人生产经营及项目投资，发行人将利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

募集资金偿还以上借款。而《募集说明书》披露，本次发行股票

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资于红外光学与激光器件产业化

项目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控股股东历次质押资金的具体用途、

是否直接或间接用于收购中飞股份股权；（2）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

质押的公告》披露将利用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偿还控股股东借款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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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募集说明书》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不一致，请发行人核实本次

募集资金是否涉及用于偿还控股股东借款的情形，如是，发行人

通过折价向实际控制人发行股份筹集资金偿还控股股东借款的行

为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 4.39亿元，拟投资于红外光学与

激光器件产业化项目。募投项目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中飞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徽中飞）与滁州市琅琊国有资产运营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琅琊国资）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安徽光智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光智科技）负责实施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

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共 5亿元，向全资子公司安徽中

飞缴纳出资，琅琊国资使用产业引导基金出资，安徽中飞、琅琊

国资按持股比例向光智科技出资 9亿元作为项目公司的资本金，

光智科技通过银行借款、股东借款、委托借款等方式债务融资 11

亿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

细，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，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

本性支出，以募集资金投入的比例，具体投资进展，截至董事会

审议本次发行事项时已投入金额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金额，

发行人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资金及归还控股股东借款的金

额；（2）发行人通过控股子公司光智科技实施募投项目的原因和

必要性，对光智科技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控制的具体保障措

施，琅琊国资出资到位及其他资源投入的具体安排及相关批复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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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；（3）结合目前银行授信情况等说明债务融资 11 亿元的具体安

排和可行性，是否能够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推进，是否

会对发行人财务稳健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若实际债务融资额未

达到计划融资额，是否有应对措施，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本次发行对象为实际控制人朱世会，认购合同生效条件

之一为通过国防科工局军工审查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朱世会认购资金的具体来源，本次发行事

项获得国防科工局军工审查进度和具体完成时间，如具有不确定

性请充分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4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先导稀材）从事红外材料的生产和销售。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的技术研发和人才储备在实施前期可依托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

业的扶持，相关技术人员将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解除劳动关

系，由发行人择优聘用；项目公司前期可借助实际控制人及其控

制的企业在稀散金属及光学材料领域的储备和资源，快速进入红

外光学业务领域。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，实际控制人及

其控制的企业将退出与募投项目相关的业务领域。在实际控制人

退出红外光学业务和上市公司募投项目产线投产前的过渡期内，

为承接市场订单和保持向客户供货的连续性，上市公司委托实际

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进行产品生产。除此之外，本次发行完成后，

上市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控制的企业预计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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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：（1）披露公司现有业务与募投项

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、营运模式、

盈利模式、核心技术，发行人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开展募投项目的

人员、机构、技术、专利、特许经营权、商标、市场、资金等方

面的资源储备及相关储备的来源，发行人生产工艺、技术等方面

与同行业企业的比较情况，本次项目是否存在持续大额资金投入、

短期无法盈利风险或技术更迭、产品落后风险；（2）说明发行人

已经或计划向关联方聘用的人员数量、人员构成、核心人员及其

履历、在其他企业兼职及持股情况，已经或计划借助关联方在人

员、机构、技术、专利、特许经营权、商标、市场、其他储备和

资源的具体情况及具体借助形式，在业务及经营等方面对关联方

是否存在严重依赖，项目投产后发行人是否能够具有独立持续经

营能力；（3）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退出相关领域的进

展情况及具体时间表，与项目相关的业务和经营资产的处置安排；

（4）说明发行人在本次项目建设过程中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资产

注入计划及金额，是否涉及使用募集资金，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，

是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利益输送，发行人是否计划将原有业务剥

离，主营业务是否会发生根本变化，相关资产注入或剥离行为是

否会构成重组上市；（5）说明因上述委托加工事项预计新增关联

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允性，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独立性和持续经营

能力的具体影响。 

请保荐人、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5.《募集说明书》披露，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包括红外光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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镜头、红外激光器、红外成像整机和系统、辐射医疗探测器等。

红外热像仪在军用领域有广泛应用；热像仪已成为诊断浅表肿瘤、

血管疾病和皮肤病症等的有效工具；激光装备的下游应用领域非

常广泛，涉及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通讯、交通设备、医疗设备、

航空航天、石油管道、增材制造等诸多重要领域；辐射检测、监

测和安全市场分为医疗保健、国土安全和国防、工业应用、核电

站和其他应用等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《募集说明书》项目前景分析关于

相关应用领域的描述是否准确、是否存在夸大性描述，本次项目

取得或预计取得军工、医疗等领域的准入和资质审批情况，相关

业务风险提示是否充分；（2）本次项目各类产品的预计产能，结

合市场容量、竞争对手、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新增产能消化措施；

结合各类产品的产能产量、预计销售情况、行业状况测算项目效

益，并说明效益测算关键指标选取合理性及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
的差异及合理性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．2017 年 2 月 24 日，因公司挤压车间 2500MN 挤压机作业

过程中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，哈尔滨市平房区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4 月 10日向公司下发（哈平）安监

罚[2017]第（0002）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公司处以贰拾万元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请发行人根据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第

二条，详细论证并披露上述行为是否构成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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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“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

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”，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障碍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
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发行上市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。

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。除

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的任何修改，

均应先报告我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0 年 7 月 31 日 


